
2023 年度
冀财政法〔2022〕55 号
政法装备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冀财政法〔2022〕55 号文《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

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的通知》，下达怀来县司法局 2023

年度政法装备费 16.00 万元。

2、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和范围

项目主要用于购置及更新业务部门办公设备。

3、项目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总投资 16.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资金。

(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

购置及更新业务部门办公设备。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我局成立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力争做好 2023 年

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二)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明确熟悉财务工作的同志具体负责绩效评价工作，机关

各科室密切配合，提供绩效评价所需要的数据和材料。

(三)建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在开展预算自评工作时，针对具体绩效评价对象的特点，

设计能够体现项目特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绩效指标权重由

各部门根据评价对象实际情况确定，总分设定为 100 分。原

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50 分(包含数量、

质量、时效、成本)、效益指标 30 分(包含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预算执

行率指标 10 分。如某一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整

至其他指标。若被评价项目不涉及服务对象满意度内容或因

服务对象满意度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而未能获取，则服

务对象满意度的 10 分调入效益考核事项。

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当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

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准确反映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

同类评价对象的指标权重设置应当基本一致，便于评价

结果相互比较。

三、项目执行及绩效实现情况

(一)项目投入

预算安排数 16 万元，截至年底到位数 16 万元，执行数

8.18 万元。

(二)项目实施过程

1.业务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

合法、合规、完整；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已

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采取了相应的项目

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



2.财务管理。

项目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项目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

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监控机

制，并采取相应的监控措施或手段。

(三)项目产出

数量指标：购置办公设备 20 台，自评得分 12 分；

质量指标：设备质量达标率 100%，自评得分 12 分；

时效指标：资金发放准时率 98%，自评得分 12 分；

成本指标：按预算资金完成率 75%，自评得分 12 分。

(四)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指标：设备使用率 95%，自评得分 15 分；

社会效益指标：提高业务保障能力 90%，自评得分 15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率 70%，自评得分

12 分。

四、项目综合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项目执行情况和项目绩效情况，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分为 4 个等级：得分≥85 分为优秀；75≤得分＜85 分为良

好；60≤得分＜75 分为一般；得分＜60 分为较差。本项目

本次自评结果为“优秀”，得分为 95.11 分。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管理的整体性上还有差距，管理体系需进一步健全，

因资金拨付情况及工作开展情况，导致个别项目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支出进度慢的现象。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加强内部预算管理意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

性和可控性。重视绩效管理，加强对绩效评价单位的绩效培

训，并向其他绩效管理做的好的单位学习借鉴，多举措、多

渠道提升绩效管理认识和能力水平。预算执行精细化，加快

资金拨付进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提高行政职能和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

怀来县司法局

2024 年 4 月 25 日


